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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公共汽车交通系统设计规范》CJJ136-2010

局部修订条文对照表

（方框部分为删除内容，下划线部分为增加内容）

现行《规范》条文 修订《规范》条文

1 总则 1 总则

2 术语 2 术语

2.0.1A 快速公交走廊 BRT corr idor

以快速公交线路为核心，两侧一定距离

辐射范围所形成的带状区域。

2.0.5 独立线路模式 independent route mode

在快速公交专用道上只允许一条快速公交

线路运行的运营形式。

2.0.5 独立线路模式 independent route mode

在快速公交专用道上只允许一条快速公交线

路运行的运营形式。独立线路为由快速运

输通道的 主线与运达服 务的支线联合

组成的快速公交走廊，支线为主线“饲

喂”客流，宜采用与主线相同的车辆种

类。

2.0.6 组合线路模式 combination route mode

在快速公交专用道上允许多条线路按快速

公交方式运行的运营形式。

2.0.6 组合线路模式 combination route mode

在快速公交专用道上允许多条线路按快速公

交方式运行的运营形式。组合线路为由快

速公交主 线和常规公交 线路及支线共

用专用道，线路间相互补充，使用相同

的车辆和运营模式。

2.0.7A 顺序停靠 sequent ia l docking

车辆按先后到站次序停靠，后车不可超

越前车驶入车站。

2.0.7B 分组停靠 group docking

同一站点存在子母站时，需要对该站点

线路进行分组，不同组线路停靠站台不



同，每组 线路车辆可独 立进出对应站

台。

2.0.8 调度与控制系统 dispatch and control

system

对公交车辆的运营数据进行自动采集、传输

和实时处理的调度系统。

2.0.8 调度与控制系统 dispatch and control

system

对公交车辆的运营数据进行自动采集、传

输和实时处理的调度系统。

快速公交智能系统 intelligent system of

bus rapid transit

将信息技术、数据传输技术、电子传感技

术、电子控制技术以及计算机处理技术等有效

地集成运用于快速公交而建立的实时、准确、

高效的综合智能系统。

2.0.13 运营设备 operation equipment

维持公共交通运行和经营所需的设备，按

照部署场所，分为车载设备、场站站台设备、

路侧设备和供电设备。

3 基本规定 3 基本规定

3.1 系统组成及分级 3.1 系统组成及分级

3.1.1 快速公交系统应由专用车道或专用路、

车站、车辆、调度与控制系统、运营组织及运营

设备、停车场等组成。

3.1.1 快速公交系统应由专用车道或专用路、

车站、车辆、调度与控制系统智能系统、运营

组织及运营设备、停车场等组成。

3.2 系统要求 3.2 系统要求

3.2.1A 结合快速公交在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中

的地位与功能定位，充分考虑沿线的城市规模

和形态、空间和用地布局、人口密度、经济水

平、区域出行特征、沿线土地利用规划、环境

等因素，明确线路的系统分级要求。

3.2.1B 大城市及周边组团，快速公交系统宜布

设在连接城市中心区与外围边缘地区或郊区

尚未开通轨道交通的中高运量客流走廊上，并

在城市核心区边缘设置换乘站与核心区内的

轨道交通系统衔接；中小城市及周边组团，快



速公交系统宜布设在公共交通的骨干走廊上，

交叉点处设置换乘站，并与多层次的普通运量

公交系统做好衔接。

3.2.1C 在快速公交与慢行方式组合的出行服

务中，宜设置完善的慢行接驳系统并提高快速

公交走廊效率，保障高峰期全程出行时间控制

在同通道小汽车出行时间的 1.5倍以内，并不

低于同通道的常规公交组合。

3.2.1D 车站设置应与沿线用地开发强度相协

调，并应与城市商业商务服务中心、大型居住

与就业中心、重大公共设施、重要客运枢纽、

轨道车站及常规公交站等客流集散点紧密结

合，宜与车站周边地块的土地储备及开发条件

相结合。

3.2.1E 拟建线路起、终点不应设在市区内大客

流断面位置，同时应考虑运营管理的要求以及

人流疏散的条件。

3.2.1F BRT 走廊起终点外侧区域 2km 影响范

围，若存在大客流需求时，宜评估后设置快速

公交专用设施，减少和其他交通方式的冲突。

3.2.1G 区间线首末站应根据沿线断面客流特

征、设置小型停车场及掉头车道条件决定，区

间线长度宜为 10公里左右。

3.3 换乘 3.3 换乘系统衔接

3.3.1 快速公交与城市轨道交通和其他快速公交

线路交汇处，应设置换乘站；与常规公共交通线

路交汇处可根据需求设置换乘站。快速公交之间

的换乘，宜设在同一站内。

3.3.1 快速公交与城市轨道交通和其他快速公

交线路交汇处，应设置换乘站；与常规公共交

通线路交汇处可根据需求设置换乘站。快速公

交之间的换乘，宜设在同一站内。

当快速公交线路与城市轨道交通、铁路、航空、

水路等运输方式相衔接时，应结合各自的运营

时间进行衔接设计。

3.3.2 快速公交之间或与城市轨道交通、常规公

共交通的换乘距离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道

3.3.2 快速公交之间或与城市轨道交通、常规

公共交通的换乘距离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



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50220的规定。 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50220的规定。

快速公交与城市轨道交通网络接驳时，根据站

厅条件，宜设置或预留直达轨道交通站厅的通

道。

3.3.3 换乘站内各交通方式、各线路的客流集散

量应相互匹配。

3.3.3 换乘站内各交通方式、各线路的客流集

散量应相互匹配。

以 BRT为客运骨干的城市，宜参考 BRT运营

时刻表合理安排常规公交的车辆调度；以 BRT

为客运骨干补充的城市，应做好与城市轨道交

通线网布局与运营的一体化优化及配合，以及

与常规公交的良好衔接。

3.3.4 换乘区步行距离应最小化，并应避免乘客

流线的冲突。

3.3.4 换乘区步行距离应最小化，并应避免乘

客流线的冲突。

3.3.5 快速公交车站和周边行人、非机动车系统

应统一设计，宜根据需求设置非机动车停车区

域。

3.3.54 快速公交车站和周边行人、非机动车系

统、常规公交线路应统一设计，宜根据需求设

置非机动车停车区域。

3.3.6 首末站和大型换乘枢纽宜根据需求设置驻

车换乘的停车区域。

3.3.65 首末站和大型换乘枢纽宜根据需求设

置驻车换乘的停车区域。宜在新建 BRT走廊

同时设置完善的行人步行系统，确保行人便

捷、安全地进出车站。

3.3.6 在城市土地使用强度较高地区的BRT站

点周边，自行车网络密度不应低于 8km/km2，

步行网络密度不宜低于 14km/km2。

4 运营设计 4 运营及总体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 一般规定

4.1.1 系统的运营设计应以客流调查、预测为基

础，选择适宜的系统级别，通过车辆、车站、车

道、调度与控制、运营设备的设计与配置，满足

乘客出行需求、客运能力、运营组织、运营调度

的要求。

4.1.1 系统的运营设计应以客流调查、预测为

基础，选择适宜的系统级别，通过车辆、车站、

车道、调度与控制智能系统、运营设备的设计

与配置，满足乘客出行需求、客运能力、运营

组织、运营调度的要求。

4.1.3 系统的客运能力设计应满足预测的单向高

峰小时最大断面客流需求。

4.1.3 系统的总体设计应遵循如下原则：

1 系统的客运能力设计应满足规划阶段预测



的单方向高峰小时最大断面的客流需求；

2 提高系统直达性，减少乘客换乘，节省乘客

时间；

3 提高系统运输效率；

4 减少系统运营成本；

5 每个车站运行的线路，应与车道、车站、车

辆配置相协调。

4.1.4 系统的总体设计应符合上位规划要求并

作出合理反馈，同时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

应，与城市建设及周边环境相协调，与其他交

通方式相匹配。根据生产建设的需要、科学技

术发展水平并兼顾工程可实施性，合理确定建

设规模和水平，做到安全可靠、技术可行、经

济合理、系统最优。

4.2 运营组织 4.2 运营组织

4.2.1A 运营组织应达到系统效率最大化、运营

效率最大化和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

1应综合考虑系统的可达性、运送速度、走廊

客流密度、线路直接性以及线路结构来达到系

统效率最大化。

2线路设计应通过设计线路客流连续性与平衡

性、运营的灵活性以及与其他交通方式连接的

便利性来确保网络运营效率。

4.2.2 系统的运营组织模式应根据断面客流需求

和客流出行特征等因素综合确定。

4.2.2 系统的运营组织模式应根据断面客流需

求和客流出行特征等因素综合确定。，宜优先

采用组合线路运营模式。

4.2.2A 快速公交走廊选用独立线路时，应符合

下列条件：

1 进入走廊的线路分为主线和支线。

2 支线起到“饲喂”作用，在局部路段进入走

廊，可以使用 BRT专用车道通行，服务于走

廊周边大客流集散点，且不宜少于两站。

3 进入 BRT走廊的支线，宜根据线路与 BRT



线路换乘紧密程度、BRT车站规模等因素合理

选取。

4.2.2B 快速公交走廊选用组合线路时，应符合

下列条件：

1 进入 BRT走廊的常规公交线路，在专用道

上行驶的比例不宜低于断面所有线路总数的

60%。

2 实施时当常规线路进出专用通道时，应避开

交叉口进口渠化段及排队等候区，减少对同向

快速公交主线及机动车运行干扰。

4.2.4

2 越站、区间、编组方式宜在高峰时段采用；

4.2.4

2 高峰时段可增加越站、区间、编组方式宜在

高峰时段采用；

4.2.5 快速公交通道上，同一断面运营线路不宜

超过 3条。

4.2.5 快速公交通道上，同一断面运营线路不

宜超过 3条。

4.3 运营要求 4.3 运营要求

4.3.1 运营调度中心应对快速公交通道上的各条

线路运营车辆进行统一、协调、高效调度，各条

线路运力应配置合理，运营快速、畅通。

4.3.1 运营调度中心应对快速公交通道上的各

每条 BRT线路及运营车辆进行统一、协调、

高效的实时调度，各条线路运力应配置合理，

运营快速、畅通、运行顺畅、换乘方便，达到

系统的设计服务标准。

4.3.1A 根据线路客流规律及其变化，确定线路

各时段的车辆编组配置、行车频率和调度方

法，满足客流需求。

4.3.1B 采用智能调度设备监控各车次的运行

过程，实行远程调度和实时调度，保证正常的

运行秩序。

4.3.1C 运行调度应与公交信号优先密切配合，

以运行调度计划作为公交信号优先方案的前

提条件。

4.3.2 系统发车间隔应根据客流需求、车辆配置、

车站容量、系统服务水平、沿线信号控制等因素

综合确定。高峰时段发车间隔宜为 1 min～3

4.3.2 系统发车间隔应根据客流需求、车辆配

置、车站容量、系统服务水平、沿线信号控制

等因素综合确定。高峰时段发车间隔宜为 1



min，非高峰时段发车间隔宜为 3 min～6 min。 min～3 min，非高峰时段发车间隔宜为 3

min～6 min 不宜大于 10min。

4.3.2A 运营时间需考虑供需特征、其他运输系

统运营时间及成本效益确定，对于提供高质量

服务的大客流走廊，宜在工作日、周六日及节

假日的 6:00~23:00均提供可靠的服务。

4.3.3 在封闭的专用路、专用车道路段和设站台

屏蔽门的车站站区，快速公交车辆的行驶速度

不应大于 60km/h；通过不设站台屏蔽门的车站

站区时，行驶速度不应大于 30km/h。

4.3.3 在封闭的专用路、专用车道路段和设站

台屏蔽门的车站站区，快速公交车辆的行驶速

度不应大于 60km/h；通过不设站台屏蔽门的

车站站区时，行驶速度不应大于 30km/h。并

应符合当地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定。

4.3.4 编组运行时，编组车辆数不宜超过 3辆。

4.3.4 编组运行时采用独立线路模式时，对于

封闭段可采用编组运行方式，编组车辆数不宜

超过 3辆。

4.3.5 组合线路运营模式应满足不同线路间同站

台免费换乘的要求。

4.3.5 采用组合线路运营模式时，应满足不同

快速公交主线和常规公交主线或接驳线路间

应具备同站台免费换乘的要求条件。

4.3.6 系统应满足乘客的人均乘降时间不大于

1s。

4.3.6 车站采用站外售检票系统应满足，乘客

的人均乘降时间不应大于 1s2s。

4.3.7 系统运行中，交叉口和路段延误时间不宜

高于总运营时间的 15%。

4.3.7 系统运行中，宜通过调整路口间距、车

道位置、行人过街方式、路口信号优先等措施，

满足交叉口和路段延误时间不宜高于总运营

时间的 15%。

4.3.8 系统运行异常时，应有相应的应急预案。

4.3.8 系统运行异常遇客流意外增大、受阻等

突发事件和恶劣天气时，应有相应的及时启动

应急调度预案。

4.4 线路布局



4.4.1 为满足不同级别BRT系统的运送速度要

求，车站设置可参照下表规定。

表 4.4.1 各级系统车站设置参照表

系统级

别
专用道形式 区位

车站最

小平均

间距（m）

一级/

二级

全线高架/隧道专用

道
任意区位 700

高架/隧

道专用道

与地面专

用道组合

形式

高架/隧

道专用

道

核心区、中

心区
700

中央专

用道

（路口

灯控平

交）

中心区边

缘及郊区
1400

三级

全线中央专用道（路

口灯控平交）

中心区 750

中心区边

缘及郊区
700

高架/隧道专用道 核心区 450

边侧专用道
中心区边

缘及郊区
1000



4.4.2 应根据线路功能定位及系统运能要求，

同时结合沿线用地条件进行合理的站台配置。

站台配置形式可参照下表规定。

表 4.4.2-1 主干道建议站台配置形式参照表

主干道

建议站台配置形式（车长 18m）

系统

级别
站台形式

泊位数

量（个）

公交车

辆（单

向）

（辆/h）

运能

（人次

/h）

一级 地面段
子站 2*2

120 15000
错位岛式 4

二级

地面段 岛式/侧式 3

90 10000高架/隧

道段*
岛式/侧式 2

建议站台配置形式（车长 12m）

系统

级别
站台形式

泊位数

量（个）

公交车

辆（单

向）

（辆 h）

运能

（人次

/h）

二级 地面段
子站 2*2

120 10000
错位岛式 4

三级

地面段 岛式/侧式 3

90 5000高架/隧

道段*
岛式/侧式 2

表 4.4.2-2 城市中心区街道建议站台配置形式参照

表

城市街道

建议站台配置形式（车长 18m）

系

统

级

别

站台形式
泊位数

量（个）

公交车

辆（单

向）

（辆/h）

运能

（人

次/h）

二

级

地面段

子站 2*2
90 10000

错位岛式 4

岛式/侧

式
3

70 10000
高架/隧道

段*

岛式/侧

式
2

建议站台配置形式（车长 12m）

系

统

级

别

站台形式
泊位数

量（个）

公交车

辆（单

向）

（辆/h）

运能

（人

次/h）

三

级
地面段

子站 2*2
90 5000

错位岛式 4

岛式/侧

式
3 70 5000

4.4.3 应对BRT沿线交叉口进行交通组织调整

和渠化设计。宜设置 BRT优先通行信号，可

采用精简相位、“禁左”、信号联动控制模式



等措施。

4.4.4 当平面时空优化无法满足BRT运营等级

要求时，可采用跨线桥、下穿地道等形式，跨

线段与沿线道路网、地块协调，并妥善处理车

站设置、乘客进出等问题。

4.4.5 为避免延误，BRT车站布置于进口道时，

第一个车位与停车线的距离不宜小于 40米，

不应小于 26米。布置在出口道时，最后一个

车位与人行横道线外边缘的距离不宜小于 40

米，不应小于 26米。

4.4.6 为保证 BRT系统运行效率，对于越站、

区间等运营组织方式或车辆进站频率高的车

站（超过 90辆/小时），宜设置超车道。

4.4.7 BRT车站设置站台超车道，满足多样化

的运营组合要求。条件有限时，可在安全条件

保障下，借用临近同向社会车道作为超车道。

4.5 工程设施

4.5.1 快速公交车道方案应根据系统设计确定

的原则，针对不同等级的道路空间，考虑车道

的封闭形式、车道位置、站区车道的设置、车

道宽度、车道几何线形、路面结构、交叉口设

计等，全线技术指标应尽量保持一致和连续。

4.5.2 根据快速公交系统设计方案，应以车辆

及乘客为服务对象，对快速公交车道、站台、

道路交叉口等处的交通标志、交通标线、隔离

设施等进行设计，并应和车道及车站设计同步

进行，设置应全面、系统、连续、一致。

4.5.3 快速公交车站设计应对站台空间、功能

布局、对外联系通道、车站景观造型以及相关

配套设施进行设计，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充分考虑与其他交通方式在运营组织和基

础设施、信息服务系统、管理模式等方面的换

乘与衔接。



2 驻车场及管理中心依据规划方案及运营组

织进行功能布局设计，并结合周边路网进行协

调设计以及交通组织设计。

4.5.4 不同BRT系统级别对应的场站及车站设

计标准参照下表规定。

表 4.5.4 场站及车站设计要求

系

统

级

别

场站 车站

场地规模

（平方米/标

台）

设

施

及

功

能

专

用

运

营

站台

型式

站

台

空

间

站

台

高

度

站

台

宽

度

售

票

封

闭

性

联

系

通

道

首

末

站

枢

纽

站

停

车

场

保

养

场

一

级

≥

100

≥

15

0

≥

20

0

应

功

能

齐

全

应

专

用

宜中

央岛

式

或侧

式

0.

3~

0.

7

m
2

/

人

宜

低

站

台 岛

式

净

宽

≥

4m，

侧

式

净

宽

≥

2m

车

外

宜

封

闭

宜

立

体

过

街

二

级

宜

配

套

建

设

宜

专

用

宜中

央岛

式

或路

边侧

式

宜

低

站

台

车

外

封

闭

或

半

封

闭

-

三

级

可

与

其

他

公

交

共

用

可

共

用

可路

边侧

式

- -

可

开

放

-

4.5.5 线路首末站应具备车辆折返条件、车辆

临时停靠的条件，以支撑运营要求。

4.5.6 首末站和大型换乘枢纽宜根据需求设置

驻车换乘的停车区域。

4.5.7 快速公交与城市轨道交通和其他廊道快

速公交线路交汇处，应设置换乘站；与常规公

共交通线路交汇处随道路改建或新建就近设

置换乘站，并配套行人换乘设施，有条件的采

用同台换乘。

4.5.8 当快速公交线路相交点不在同一平面

时，宜设置立体换乘车站或通过设置支线方式

进行衔接。



4.5.9 快速公交车站应具备与城市轨道交通、

常规公交、出租车、非机动车、步行等其他城

市交通方式便捷换乘的条件。

4.5.10 快速公交应实现与其他方式的无障碍

连接，其设施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无障

碍设计规范》GB 50763的规定。

4.5.11 换乘站及周边换乘设施布局，应与客流

集散需求相匹配；应实现换乘距离最小化，并

避免乘客流线的冲突。

4.5.12 首末站和车站与危险品生产、储存及销

售、高压电线等区域的安全距离，应符合相关

标准的规定。

4.6 智能系统及设备

4.6.1 不同 BRT 系统级别对应的快速公交智能

系统以及设备配置可参照下表规定。

表 4.6.1-1要素级别系统配置

系

统

级

别

智能系统

运营调度

系统

信号优先

系统

信息服务

系统

安全

系统

票务

系统

通信

系统

一

级

应单独设

置，与常

规公交调

度中心信

息共享

实现快速

公共汽车

的自动识

别

车站信息

服务：实

时事件响

应、车辆

拥挤度信

息、运营

车辆实时

信息、乘

客上下车

信息采

集、提供

免费

WIFI

全方

位监

控

满足

一级

客流

需求

的需

要

采用

以

5G、北

斗定

位系

统为

主的

通信

技术

至少具备

监控、信

息采集

（客流统

计）、调

度、车辆

定位、信

息共享与

发布、应

急处置等

功能

快速公交

线路所通

过的平面

交叉口应

全部实施

信号控制

车辆内信

息服务：

实时事件

响应、运

营车辆到

站换乘信

息、乘客

上下车信

息采集、

提供免费

WIFI

安全

驾驶

无感

支付

比例

达到

50%以

上

调度

中心

与车

站、车

辆采

用无

线通

信技

术实

现数

据交

互

-
信号优先

控制应采

对外公众

信息服

研判

预警
-

组建

虚拟



用主动信

号优先

务: 实时

事件响

应、车辆

拥挤度信

息、运营

车辆实时

信息、系

统评价反

馈功能

专用

网络

- -

运营大数

据分析应

用服务

播报

提醒
- -

二

级

宜单独设

置，与常

规公交调

度指挥中

心信息共

享

实现快速

公共汽车

的自动识

别

车站信息

服务：车

辆拥挤度

信息；运

营车辆实

时信息；

乘客上下

车信息采

集

全方

位监

控

满足

二级

客流

需求

的需

要

采用

以

5G、北

斗定

位系

统为

主的

通信

技术

具备监

控、信息

采集（客

流统计）、

调度、车

辆定位、

信息共享

与发布、

应急处置

等功能

快速公交

线路所通

过的平面

交叉口应

全部实施

信号控制

车辆内信

息服务：

运营车辆

到站换乘

信息；乘

客上下车

信息采集

安全

驾驶

无感

支付

比例

达到

30%以

上

调度

中心

与车

站、车

辆采

用无

线通

信技

术实

现数

据交

互

-

信号优先

控制宜采

用主动信

号优先

对外公众

信息服

务: 车辆

拥挤度信

息；运营

车辆实时

信息；系

统评价反

馈功能

研判

预警
- -

- -

运营大数

据分析应

用服务

播报

提醒
- -

三

级

可与常规

公交调度

中心共同

设置

快速公交

线路所通

过的平面

交叉口

75%实施

信号控制

车站信息

服务

全方

位监

控

满足

三级

客流

需求

的需

要

优先

采用

以

5G、北

斗定

位系

统为

主的

通信

技术

具备监

控、调度、

车辆定

位、客流

信号优先

控制可采

用主动信

号优先

车辆内信

息服务

安全

驾驶
-

具有

兼容

和升

级能



统计、信

息共享与

发布功能

力

对外公众

信息服务

预警

提醒
- -

表 4.6.1-2要素级别设备配置

系

统

级

别

要素级别设备配置（智能系统）

运营调度

系统

信号优

先系统

信息服

务系统

安全系

统

票务

系统

通信

系统

一

级

车载智能

终端、报

站显示

屏、路牌、

车辆运行

位置显示

牌、电子

站牌、乘

客计数

器、视频

监控设备

公交优

先车载

单元、公

交优先

路侧单

元、道路

交通信

号控制

装置机、

道路交

通信号

灯

数字广

播设

备、车

辆运行

位置显

示牌

自助查

询终端

车载智

能终端

（具备

具备安

全辅助

驾驶、

驾驶行

为分析

的功

能）

投币

机、电

子收

费机

（支

持无

感支

付比

例达

到

50%以

上）

通信

设备、

定位

设备、

辅助

定位

和通

信设

备

二

级

车载智能

终端、报

站显示

屏、路牌、

车辆运行

位置显示

牌、电子

站牌、乘

客计数

器、视频

监控设备

公交优

先车载

单元、公

交优先

路侧单

元、道路

交通信

号控制

装置机、

道路交

通信号

灯

数字广

播设

备、车

辆运行

位置显

示牌

自助查

询终端

车载智

能终端

（具备

具备安

全辅助

驾驶、

驾驶行

为分析

的功

能）

投币

机、电

子收

费机

（支

持无

感支

付比

例达

到

30%以

上）

通信

设备、

定位

设备、

辅助

定位

和通

信设

备

三

级

车载智能

终端、报

站显示

屏、路牌、

车辆运行

位置显示

牌、电子

站牌、乘

客计数

器、视频

监控设备

道路交

通信号

控制装

置机、道

路交通

信号灯

数字广

播设

备、车

辆运行

位置显

示牌

自助查

询终端

车载智

能终端

（具备

具备安

全辅助

驾驶、

驾驶行

为分析

的功

能）

投币

机、电

子收

费机

通信

设备、

定位

设备、

辅助

定位

和通

信设

备

4.7 车辆

4.7.1 运营车辆应按系统级别进行选配。应以

特大型公共汽车或双源无轨电车为主，辅助配

备大型公共汽车或双源无轨电车，并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一级快速公交系统应主要配备 18m 特大型

铰接式公共汽车或双源无轨电车，辅助配备



10.0m～13.7m 大型和特大型公共汽车或双源

无轨电车。

2 二级快速公交系统应主要配备 12m~18m 特

大型铰接式和大型公共汽车或双源无轨电车，

辅助配备 10.0m～12m 大型公共汽车或双源无

轨电车。

3 三级快速公交系统应主要配备 10.0m～

13.7m 大型和特大型公共汽车或双源无轨电

车，辅助配备 10.0m～12m 大型公共汽车或双

源无轨电车。

5 车道 5 车道及交通工程设施

5.1 车道布设 5.1 车道布设

5.1.1 快速公交系统应设置专用路或专用车道。

5.1.1 快速公交系统应设置专用路或专用车

道。，且应采取交通管理措施保障专有路权，

专用道应延伸至道路路口停止线。

5.1.5 在道路空间不能满足专用车道的设置要求

时，宜另设专用路。

5.1.5 在道路空间不能满足专用车道的设置要

求时，宜另设建专用路。

5.1.8 分离式单车道物体隔离连续长度不应大

于 300m，不满足要求时应设紧急出入口或停车

港湾。

5.1.8 分离式单车道物体隔离连续长度不应大

于 300m，不满足要求时应设紧急出入口或停

车港湾。

5.2 车道宽度 5.2 车道宽度

5.2.1 快速公交系统的专用车道宽度不应小于

3.5m。

5.2.1 快速公交系统的专用车道宽度应符合现

行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城市道路交通工程项

目规范》GB55011 的要求。

5.3 车道线形 5.3 车道线形

5.3.2 专用车道线形指标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通用规范》CJJ 37的有关规

定。

5.3.2 专用车道线形指标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通用规范》CJJ 37的有关

规定。

5.4 路面结构 5.4 路面结构

5.4.1 路面结构应选用抗重载、抗剪切能力强的

材料，并应注重层间粘结，其技术要求应符合现

5.4.1 路面结构应选用抗重载、抗剪切能力强

的材料，并应注重层间粘结，其技术要求应符



行行业标准《城市道路工程设计通用规范》CJJ

37 的有关规定。

合现行行业标准《城市道路工程设计通用规

范》CJJ 37的有关规定。

5.4.1A 快速公交车道路面结构应根据快速公

交车辆通行的交通条件、当地气候特征等条

件，按照技术先进、安全可靠、经济合理的原

则进行设计，综合分析确定公交车道路面结

构。

5.4.2 车站处的路面结构宜采用水泥混凝土路

面结构。当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结构时，车站和

路口处应作抗车辙等增强处理，长度应包含车辆

加减速及停车段。

5.4.2 快速公交车站及交叉口进口道处，应进

行路面结构加强处理；路段范围路面结构需核

实荷载条件后确定。车站及交叉口进口道处路

面结构设计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快速公交车站处的路面结构宜采用水泥混

凝土路面结构。经路面结构技术经济分析，车

站及交叉口进口道处，可采用半柔性路面结构

或抗车辙增强处理的沥青路面结构。当采用沥

青混凝土路面结构时，车站和路口处应作抗车

辙等增强处理，长度应包含车辆加减速及停车

段。

2 车站及交叉口处路面结构加强的范围应包

括车辆停车段及加减速行驶的路段，加减速段

加强范围可参照表 5.4.2。

表 5.4.2 车站停车位及交叉口导向车道前后加减速

段路面结构加强范围（m）

设计参数
行车道设计速度（km/h）

60 50 40

停车前减速段路面结构加

强最小长度（m）
≥115 ≥80 ≥50

停车后加速段路面结构加

强最小长度（m）
≥140 ≥100 ≥60

5.5 交通工程设施

5.5.1 快速公交车道路段、交叉口及沿线开口

处，应设置快速公交标志和标线。

5.5.2 快速公交车站附近人行道、过街设施等

位置，应设置指引乘客通行的指引标志。



5.5.3 核心区内的快速公交走廊沿线宜设置社

会车辆限速设施。

5.5.4 除快速公交专有的标志和标线外，其它

标志、标线等设施的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 的规定。

6 车站及停车场 6 车站及停车场

6.1 一般规定 6.1 一般规定

6.1.1 车站设计必须满足客流和设备运行需求，

并应保证乘降安全舒适、疏导迅速、布置紧凑、

便于管理。

6.1.1 车站设计必须应满足客流系统运能设

计、最大乘降量的要求和设备运行需求，并应

保证乘降安全舒适、疏导迅速、布置紧凑、便

于管理。

6.1.2A 站台应设置相应的售检票设施、信息设

施、服务设施、安全设施、管理设施及相关配

套设施。

6.1.3 车站应建设无障碍设施，并应符合现行行

业标准《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JGJ

50的规定。

6.1.3 车站应建设无障碍设施，并应符合现行

行业标准《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

范》JGJ 50的规定。

6.1.4 车站应根据需要设置供电、照明、消防、

通信、通风、给排水等设施，并应符合相关标准

的规定。

6.1.4 车站应根据需要设置供电、照明、消防、

通信、通风、给排水等设施，并应符合相关标

准的规定。

6.1.5 车站与危险品生产、储存及销售、高压电

线等区域的安全距离，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6.1.5 车站与危险品生产、储存及销售、高压

电线等区域的安全距离，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

定。

6.1.6 车站的站厅、站台、出入口通道、人行梯

道、自动扶梯、售检票口或售检票机等部位的通

行能力应按该站远期超高峰客流量确定。

6.1.66.1.3 车站的站厅、站台、出入口通道、

人行梯道、自动扶梯、售检票口或售检票机售

检票系统等部位的通行能力应按该站远期超

高峰客流量确定。

6.1.7 超高峰设计客流量应按该站预测的远期高

峰小时客流量乘以 1.25的超高峰系数。

6.1.76.1.4 超高峰设计客流量应按该站预测的

远期高峰小时客流量乘以 1.25的超高峰系数。

6.1.5 首末站的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快

速公共汽车交通系统建设与运营管理规范》

GB/T 32985-2016 和《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站、



场、厂工程设计规范》CJJ/T 15-2011的规定。

并应预留充电系统和供配电系统空间，当系统

采用无轨电车时应配备相应的动力系统空间

及容量。

6.2 车站总体设计 6.2 车站总体设计换乘接驳

6.2.1 车站宜设置在主要客流集散点附近。

6.2.1 车站宜设置在主要客流集散点附近。快

速公交车站应具备与其他交通方式便捷换乘

的条件。

6.2.2 首末站的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市

公共交通场、站、厂设计规范》CJJ 15的规定。

6.2.2 首末站的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

市公共交通场、站、厂设计规范》CJJ 15的规

定。车站的衔接交通设施配置应符合下表的规

定。

表 6.2.2 快速公共汽车交通站点衔接换乘设

施配置

人

行

通

道

候

车

站

台

非

机

动

车

停

车

设

施

出

租

车、

社

会

车

上

落

客

点

社 会

车

停 车

场

首末站 ▲ ▲ ▲ ▲ ∆
普通站 ▲ ▲ ▲ ∆ ×

换乘站 ▲ ▲ ▲ ▲ ∆
注：▲表示应配备的设施，∆表示宜配备的设

施，×表示不配备的设施。

6.2.3 车站可采用双侧停靠或单侧停靠的形式。

6.2.3 车站可采用双侧停靠或单侧停靠的形

式。快速公交线路与城市轨道线路交汇处，快

速公交车站出入口距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不

宜大于 150m。

6.2.4 车站客流组织应结合过街设施统一设计。

6.2.4 车站客流组织应结合过街设施统一设

计。快速公交与常规公交宜采用同台换乘形

式。站外换乘距离不宜大于 150m，特殊情况

下不应大于 200m。



6.2.5 车站应按功能分区设计，进出站流线及换

乘流线之间不应相互干扰。

6.2.5 车站应按功能分区设计，进出站流线及

换乘流线之间不应相互干扰。非机动车停车设

施宜采用路外占地的方式布设，距离车站出入

口不宜大于 50m。

6.2.6 车站可采用人工、半自动或自动售票方式，

并应近、远期结合，分期实施。

6.2.6 车站可采用人工、半自动或自动售票方

式，并应近、远期结合，分期实施。出租车、

社会车上落客点宜与车站分开设置，距离车站

出入口不宜大于 50m。

6.2.7 自动售检票系统可按现行国家标准《地铁

设计规范》GB 50157有关规定执行。

6.2.7 自动售检票系统可按现行国家标准《地

铁设计规范》GB 50157 有关规定执行。社会

车辆停车场位置宜结合绿化、高架桥下空间及

地块开发进行设置，宜采用立体停车方式，停

车场出入口至车站出入口距离不宜大于

150m。

6.2.8 车站内应设置站牌及各种导向、安全、服

务标志，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公共交通

标志》GB/T 5845.1～5845.4的规定。

6.2.8 车站内应设置站牌及各种导向、安全、

服务标志，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公共

交通标志》GB/T 5845.1～5845.4 的规定。高

架岛式、高架侧式车站宜设置自动扶梯、垂直

电梯等辅助设备。

6.2.9 车站内应设置视频监控、售检票、座椅、

垃圾箱等设施和设备；宜设电子信息屏、信息广

播设备、车站区域地图、公用电话、站台屏蔽门、

工作间等设施和设备。

6.2.9 车站内应设置视频监控、售检票、座椅、

垃圾箱等设施和设备；宜设电子信息屏、信息

广播设备、车站区域地图、公用电话、站台屏

蔽门、工作间等设施和设备。

6.2.10 车站各部位乘客的最大通行能力，宜符合

表 6.2.10的规定。

表 6.2.10 车站各部位乘客的最大通行能力

部位名称
通行能力（人

/h）

1m宽楼梯

下行 4200

上行 3700

双向混行 3200

1m宽通道
单向 5000

双向混行 4000

6.2.10 车站各部位乘客的最大通行能力，宜符

合表 6.2.10的规定。

表 6.2.10 车站各部位乘客的最大通行能力

部位名称
通行能力

（人/h）

1m宽楼梯

下行 4200

上行 3700

双向混行 3200

1m宽通道 单向 5000



1m宽自动扶梯
输送速度 0.5m/s 8100

输送速度 0.65m/s 9600

人工售票窗口 300

人工检票口 2600

自动检票

机

转

杆

式

磁卡 1500

非接触 IC卡 1800

门

式

磁卡 1800

非接触 IC卡 2100

双向混行 4000

1m宽自动扶梯

输送速度 0.5m/s 8100

输送速度

0.65m/s
9600

人工售票窗口 300

人工检票口 2600

自动检票

机

转

杆

式

磁卡 1500

非接触 IC卡 1800

门

式

磁卡 1800

非接触 IC卡 2100

6.2.11 站区应设置交通安全导向设施。 6.2.11 站区应设置交通安全导向设施。

6.3站台 6.3站台

6.3.1 站台应包括付费区和非付费区。

6.3.1 站台应包括付费区和非付费区快速公交

系统采用车外售检票系统时，站台包括付费区

和未付费区。

6.3.2 付费区应包括乘客候车、通行、站台屏蔽

门前及相关配套设施等空间，并应采用封闭式管

理；非付费区应包括售检票、进出站、相关配套

设施的空间及行人过街的等候空间。

6.3.2 付费区应包括乘客候车、通行、站台屏

蔽门前及相关配套设施等空间，并应采用封闭

式管理；非未付费区应包括售检票、进出站、

相关配套设施的空间及行人过街的等候空间。

6.3.2A 站台可单侧或双侧停靠，可采用中央岛

式站台、错位岛式站台、中央侧式站台和路边

侧式站台四种型式，应符合快速公交系统级别

的对应规定。当采用大站快车运营模式或设子

母站时，应设超车道。

6.3.3 停靠方式可采用顺序停靠和分组停靠，并

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独立线路应采用顺序停靠方式；

2 组合线路可采用分组停靠方式，分组数不宜

大于 2组，总停车位数不宜大于 5个；

3 当采用顺序停靠方式时，可设港湾停车道；

4 当采用分组停靠方式时，应设港湾停车道。

6.3.3 停靠方式可采用顺序停靠和分组停靠，

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独立线路模式应采用顺序停靠方式；

2 组合线路模式可采用分组停靠方式，分组

数不宜大于 2组，总停车位数不宜大于 5个单

组不宜大于 3个泊位；

3 当采用顺序停靠方式时，可设港湾停车道；

当采用分组停靠方式时，应设超车道；



4 当采用分组停靠方式时，应设港湾停车道。

6.3.4 停靠长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停车位数应按高峰时最多停靠车辆数设置，

且不宜少于 2个；

2 车位长度应按停靠的最长车辆计；

3 相邻停车位间隔的最小净距不应小于 1.5m；

4 分组停靠时，两组车位的最小净距不应小于

15m。

6.3.4 停靠长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停车位泊位数应按高峰时最多停靠车辆数

设置，且不宜少于 2个；

2 车位泊位长度应按停靠的最长车辆计；

3 相邻停车位泊位间隔的最小净距不应小于

1.5m；

4 分组停靠时，两组车位之间的最小净距不

应小于 15m。

6.3.5 付费区的有效面积应按下式计算：

M
VFQS

60



（6.3.5）

式中： S——付费区有效面积（m2）；

Q——高峰小时上下客流量（人次/h）；

F——高峰小时行车间隔（min）；

V——超高峰系数，按 1.25 计；

M——车站人流密度（人/m2），按 2人

/m2 计。

6.3.5 付费区的有效面积应按下式计算：

M
VFQS

60



（6.3.5）

式中： S——付费区有效面积，单位为平方米

（m2）；

Q——高峰小时上下客流量，单位为人

次每小时（人次/h）；

F——高峰小时行车间隔，单位为分钟

（min）；

V——超高峰系数，按 1.25计；

M——车站人流密度，单位为人每平方

米（人/m2），按 2人/m2计。

6.3.6 站台高度应与车辆地板高度相匹配，且应

水平乘降。

6.3.6 快速公交系统的站台高度应与车辆地板

高度相匹配，且应保证水平乘降。

6.3.7 双侧停靠的站台宽度不应小于 5m，单侧停

靠的站台宽度不应小于 3m。

6.3.7 站台长度宜根据高峰小时乘降量、停靠

车辆数量、车辆长度确定。双侧停靠的站台宽

度不应小于 5m4m；单侧停靠的站台宽度不应

小于 3m。

6.3.7A 车站应实现功能分区，尽量避免进出站

流线和换乘流线之间的相互干扰；车站客流组

织应结合过街设施统一设计。

6.3.7B 车站设施应符合以下规定：

1 车站应建设无障碍设施，根据建设条件增加



站台屏蔽门伸缩式无障碍踏板，并应符合现行

行业标准《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

范》JGJ50的规定。

2 车站内应设置站牌和各种导向、安全、服务

标志及设施，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公

共交通标志》GB/T5845.1~5845.4 和《城市公

共汽电车客运服务》GB/T22484的规定。

3 车站内应设置视频监控、售检票、座椅、可

简易分类的垃圾箱等设施和设备；宜设电子信

息屏、信息广播设备、车站区域地图、公用电

话、站台屏蔽门、工作间等设施和设备。

4 根据气候条件，候车区可增加保温及降温设

施。

6.3.7C 车站各部位乘客的最大通行能力，宜符

合下表规定。

表 6.3.7C 车站乘客通行各部位的最大通行

能力

部位名称
每小时通

过人数

1m 宽 楼

梯

下行 4200
上行 3700

双向混行 3200

1m 宽 通

道
单向 5000

1m 宽 自

动扶梯
0.5 8100

输送速度

（m/s） 0.65 9600

人工售票窗口 300
人工检票口 2600

自动检票

机

转杆式
磁卡 1500
IC卡 1800

门式
磁卡 1800
IC卡 2100

6.3.9 人行梯道和自动扶梯的通行能力应满足乘

客通行的需要。

6.3.9 人行梯道和自动扶梯的通行能力应满足

乘客通行的需要。

6.3.10 双侧停靠站台的前端应设置防撞、照明和

反光设施。

6.3.10 双侧停靠站台的前端应设置防撞、照明

和反光设施。



6.4 建筑及结构 6.4 建筑及结构

6.4.1 车站建筑应简洁明快、体现现代交通建筑

的特点，与城市景观相协调。

6.4.1 快速公交车站建筑应简洁明快、体现现

代交通建筑的特点，与城市景观相协调。，符

合当地城市景观要求，建筑风格宜体现当地人

文景观与城市风貌。

6.4.3 车站站台建筑和设施应满足现行行业标准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通用规范》CJJ37对车道限

界的规定。

6.4.3 车站站台建筑和设施应满足现行行业标

准《城市道路工程设计通用规范》CJJ37对车

道限界的规定。

6.4.3A 车外收费时，站台应设置站台屏蔽门；

站台边缘应设置隔离设施，高度不小于 1.10m，

水平荷载能力不小于 1KN/m。

6.4.3B 站台屏蔽门应按车站形式、建设标准、

气候及环境条件选用，可采用全高式或半高

式；设置数量应根据停车泊位及车辆的开门数

量确定，站台屏蔽门的间距应根据线路实际情

况考虑兼容不同长度的车辆。

6.4.4 车道的侧向净空不应小于 0.25m。
6.4.4 车道的车站站台边缘侧向净空不应小于

应不小于 0.25m。

6.4.7 车站应根据需要设置供电、照明、消防、

通信、通风、给排水等设施，宜同步实施智能

系统的综合布线工程，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

定。

6.4.8 中央岛式站台、错位岛式站台、中央侧

式站台的前端应设置防撞、照明和反光设施。

6.5 乘客过街设施 6.5 乘客过街设施

6.5.2 乘客过街可采用人行天桥、人行地道、地

面信号控制过街方式，且可采用自动扶梯、垂直

电梯辅助设备。当近、远期分期实施时应预留条

件。

6.5.2 乘客过街可采用人行天桥、人行地道、

地面信号控制及信号控制地面过街方式，且可

采用自动扶梯、垂直电梯辅助设备。当近、远

期分期实施时应预留条件。采用立体过街方式

时，宜配置自动扶梯、垂直电梯辅助设备，或

预留近远期实施条件。



6.5.3 过街通道宽度应满足车站过街客流量与道

路行人过街流量的需求。

6.5.3 过街设施与道路过街设施合建时，过街

通道宽度应满足车站过街客流量与道路行人

过街流量的需求。

6.6 停车场 6.6 停车场、维修保养场

6.6.1 停车场应为运营车辆提供停放空间，并应

按车辆保养级别和实际要求配建相应的车辆保

养和加油加气等设施。

6.6.1 停车场应为运营车辆提供停放空间，并

应按车辆保养级别和实际要求配建相应的车

辆保养和充电、加油、加气等设施。

6.6.1A 维修保养场应具有承担运营车辆的各

级保养任务，并应具有相应的配件加工、修制

能力和修车材料及燃料的储存、发放等功能。

6.6.1B 停车场、维修保养场应预留充足的供电

容量、能源储备空间及设施空间。当系统采用

无轨电车时应配备相应的动力系统空间及容

量。

6.6.2 停车场应与线路同期建设，可根据运营管

理的需要与常规公交停车场合建。

6.6.2 停车场、维修保养场应与线路同期建设，

可根据运营管理的需要与常规公交停车场合

建可同步完成智能系统综合布线工程，并预留

相应接口。

6.6.2A 快速公交停车场可与首末站、枢纽站或

常规公交停车场合建。中小城市的维修保养场

宜与停车场合建。

6.6.2B 停车场、维修保养场应按生产工艺和使

用功能划分明显的功能分区，应采用单向交通

流线组织，且车辆进出口和人员进出口应分开

设置。

6.6.3 停车场的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市

公共交通场、站、厂设计规范》CJJ 15的规定。

6.6.3 停车场的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

市公共交通场、站、厂设计规范》CJJ 15的规

定。停车场、维修保养场的设计应满足国家现

行标准《快速公共汽车交通系统建设与运营管

理规范》GB/T 32985-2016 和《城市道路公共

交通站、场、厂工程设计规范》CJJ/T 15-2011

的规定。



7 调度与控制 7 调度与控制智能系统

7.1 一般规定 7.1 一般规定

7.1.1 调度与控制应包括运营调度、信号控制、

乘客信息服务、车辆定位等。

7.1.1 调度与控制智能系统应包括运营调度系

统、信号控制优先系统、票务系统、乘客信息

服务系统、车辆定位安全系统和通信系统等。

7.1.2 调度与控制的标准、规模和运行管理模式

应满足快速公交系统的功能要求，并与近期建设

规模和远期发展规划相匹配。

7.1.2 调度与控制智能系统的标准、规模和运

行管理模式应满足快速公交系统的功能要求，

并与近期建设规模和远期发展规划相匹配。

7.1.3 调度与控制应能调度与控制单条或多条快

速公交线路。

7.1.3 调度与控制智能系统应能调度与控制单

条或多条快速公交线路，应实现对车辆运行状

况和车内、站点客流信息实时监测，支撑企业

和公交系统提供服务过程中的运营调度、安全

监管、服务监督、应急处置等业务，并提供乘

客多样化的、以及定制的信息服务。

7.1.4 调度与控制应能提供快速公交车辆的信

号优先服务。

7.1.4 智能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智能系统各功能子系统应满足系统集成的

要求，实现数据共享；

2 智能系统应能提供快速公交车辆的信号优

先服务；

3 智能系统应能实现设备信息、车辆信息、人

员信息和票务信息的统一管理；

4 智能系统应接收时钟系统的时间信号，实现

各功能子系统的时间同步；

5 智能系统宜与城市或地区电力监控、防灾报

警和环境监控或综合监控等系统接口；

6 智能系统可提供与常规公交、城市轨道交通

线网监控或调度系统接口，支撑实现城市公交

系统统一智能调度下的 BRT 高质量运营发展。

7.1.5 调度与控制应能实现设备信息、车辆信息、

人员信息和票务信息的统一管理。

7.1.5 调度与控制应能实现设备信息、车辆信

息、人员信息和票务信息的统一管理。

7.2 运营调度 7.2 运营调度系统



7.2.1 运营调度应包括调度中心、实时监控设备、

场站信息接收与发送设备、车载设备、传输设备

等。

7.2.1 运营调度系统部署在运营调度中心、公

共汽电车和场站站台，应包括运营调度中心、

实时监控设备、场站信息接收与发送设备、车

载设备、传输通信设备等。

7.2.2 运营调度应具有下列主要功能：

1 实时监控所有运行车辆的位置、速度及运行状

态；

2 实时采集车站客流信息和车内乘客信息；

3 监控站台及停车场状况；

4 辅助编制运营计划；

5 根据运营状态，可动态调整运营计划；

6 运营信息的采集、传输及发布；

7 对系统故障或其他紧急事件的快速响应、报

警，并执行相应的应急预案。

7.2.2运营调度系统应具有下列主要功能：

1 实时监控所有运行车辆的位置、速度及运行

状态；

2 实时采集车站客流信息和车内乘客信息；

3 监控站台及停车场状况实现车站（整个站

台、车辆停靠区和售检票区）、场站、停车场

的实时视频监控；

4 辅助编制支撑运营计划的编制、评价，并

根据运营状态进行优化和动态调整。

5 根据运营状态，可动态调整运营计划；

65 运营信息的采集、传输共享及发布。

76 对系统故障或其他紧急事件的快速响应、

报警，并执行相应的应急预案。

7 与停车场、车辆、车站及相关系统之间应建

设通信网络实现数据交换，同时应能够实现与

交通信号控制中心、交通信号机的通信对接。

7.2.3调度中心可单独设置，也可与常规公交的

调度中心合并设置。

7.2.3 运营调度中心可宜单独设置，也可与常

规公交的调度中心合并设置。应配备中央服务

器，包含信息服务系统、地理信息系统、大屏

幕显示系统、协调调度系统和紧急情况处理系

统。应能显示车辆实时监控信息、运营调度信

息，应具有数据实时分析处理功能，且视频图

像应能自由切换。

7.2.4 调度中心应能显示车辆实时监控信息、运

营调度信息，且视频图像应能自由切换。

7.2.4 调度中心应能显示车辆实时监控信息、

运营调度信息，且视频图像应能自由切换。车

站、停车场、运营调度中心应设置视频监控设

备，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闭路监视电

视系统工程技术规范》GB50198-2011 的规定。

7.2.5 调度中心与停车场、车辆、车站及相关系 7.2.5 调度中心与停车场、车辆、车站及相关



统应能实现信息交互。 系统应能实现信息交互。运营调度系统可基于

实时监控设备、场站信息接收与发送设备、车

载设备进行的数据统计，对车辆运营中不同时

段的客流状态进行预测，辅助运营管理与决

策。

7.2.6 车站、停车场、调度中心应设置视频监控

设备，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闭路监视

电视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GB 50198 的规定。

7.2.6 车站、停车场、调度中心应设置视频监

控设备，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闭路监

视电视系统工程技术规范》GB 50198 的规定。

7.2.7 车站视频监控设备的监控范围应覆盖整个

站台、车辆停靠区和售检票区。

7.2.7 车站视频监控设备的监控范围应覆盖整

个站台、车辆停靠区和售检票区。

7.3 信号控制 7.3 信号控制优先系统

7.3.1 信号控制应满足快速公交车辆优先通过平

面交叉口的需要。

7.3.1 信号控制应满足快速公交车辆优先通过

平面交叉口的需要。信号优先系统应包括公交

优先通行中心系统和公交优先设备，其中公交

优先设备又包括车载终端、信号灯及相关通信

设备。信号优先系统应部署在调度中心、快速

公交车辆和路口。

7.3.2 快速公交线路所通过的平面交叉口应全部

实施信号控制， 一 、二级快速公交系统的交叉

口宜全部实施信号优先控制；三级快速公交系统

应根据运营的需要，确定实施信号优先控制的交

叉口。

7.3.2 快速公交线路所通过的平面交叉口应全

部实施信号控制，一、二级快速公交系统的交

叉口宜全部实施信号优先控制；三级快速公交

系统应根据运营的需要，确定实施信号优先控

制的交叉口。

信号优先系统应包括以下功能：

1 实现快速公交车辆的自动识别

2 实时获取路口信号灯、信号控制器的状态

3 可通过中心软件查询当前实时所有车辆、所

有路口、班次经过路口的信息。

4 实时掌握位置、时间、速度以及基于时刻表

的准点率信息的精准计算和查询。

5 可根据线路等级、发车时刻表、公交客流量

等信息分配优先权。

7.3.2A 信号控制系统可根据事先调查的交通



流数据，采用分时段优先策略确定信号优先时

段。

7.3.3 多条快速公交线路在交叉口相交时，应根

据其优先级别确定信号控制方案。

7.3.3 多条快速公交线路在交叉口相交、优先

请求发生冲突时，应根据其优先级别确定信号

控制方案。当同一级别快速公交线路在交叉口

相交、优先请求发生冲突时，应结合快速公交

系统时刻表、快速公交客流量等因素确定信号

控制优先方案。

7.3.4 信号优先控制宜采用主动信号优先控制，

也可采用被动信号优先控制。

7.3.4 实现信号优先控制宜采用感应控制、自

适应控制等智能信号控制方式。在系统设施设

备与软件功能支持的条件下，信号优先控制宜

采用主动信号优先控制，也可采用被动信号优

先控制。

7.3.5 主动信号优先控制系统应由车辆识别与定

位装置、优先请求发生装置、优先请求服务装置、

公交信号优先控制装置、通信系统等部分组成。

7.3.5 主动信号优先控制系统应由车辆识别与

定位装置、优先请求发生装置、优先请求服务

装置、公交信号优先控制装置、通信系统等部

分组成。主动优先策略可采用相位延长、提前

激活相位、相位压缩、公交车辆专用相位等。

7.3.5A 采用主动优先信号控制的系统，一般情

况下根据社会车辆运行情况、快速公交班次等

情况宜选择相对信号优先控制，对于突发事

件、紧急救援等情况，可采用绝对信号优先控

制。

7.3.6 被动信号优先控制系统应由常规信号控制

装置、通信系统装置等组成。

7.3.6 被动信号优先控制系统应由常规信号控

制装置、通信系统装置等组成。被动优先策略

可采用信号周期调整、相位重复、公交信号协

调、优先准入等。

7.3.6A 中心公交优先模式和现场公交优先模

式均可采用被动优先控制方式和主动优先控

制方式。

7.3.7 信号控制装置的设计和安装应符合国家现

行标准《道路交通信号灯设置与安装规范》GB

14886、《城市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方式适用规范》

GA/T 527 的有关规定。

7.3.7 信号控制装置的设计和安装应符合国家

现行行业标准《道路交通信号灯设置与安装规

范》GB 14886、《城市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方式



适用规范》GA/T 527 的有关规定。

7.4 乘客信息服务 7.4 乘客信息服务系统

7.4.1 乘客信息服务应包括车站信息服务、车辆

内信息服务、对外公众信息服务等。

7.4.1 乘客信息服务系统应包括车站信息服务

子系统、车辆内信息服务子系统、对外公众信

息服务子系统等。

7.4.2 乘客信息服务应具有下列主要功能：

1 车站信息服务应能提供静态的快速公交线路

信息、动态的车辆到站信息、车辆进出站、引导

标识、信息广播等信息；

2 车辆内信息服务应能提供行车路线、报站信

息、行驶位置和方向、交通换乘、天气、新闻等

信息；

3 对外公众信息服务应能提供车辆运行计划与

状态、交通换乘、乘车方案等信息。

7.4.2 乘客信息服务系统各子系统应具有下列

主要功能：

1 车站信息服务子系统应能提供静态的快速

公交线路信息、动态的车辆到站信息、车辆拥

挤程度、车辆进出站、引导标识、信息广播等

信息，宜提供 wifi 信号服务等；

2 车辆内信息服务子系统应能提供行车路线、

报站信息、行驶位置和方向、交通换乘、天气、

新闻等信息，宜提供天气、新闻、wifi 信号

服务等；

3 对外公众信息服务子系统应能提供车辆运

行计划与状态、交通换乘、乘车方案等信息进

行手机 APP 交互查询、提供线路与换乘等基本

信息，实时转发车辆位置、满载率、发车时间、

预计到站时间等信息，具备条件的快速公交系

统可发布行车时刻表等。

7.4.3 车站信息服务、车辆内信息服务可包括语

音广播提示和动态信息显示，其设备应可靠耐

用。

7.4.3 车站信息服务子系统、车辆内信息服务

子系统可应包括语音广播提示信息和动态信

息显示，宜包括 wifi 信号（含 5G）设备，且

可设置 5G 基站设备，其设备应可靠耐用。

7.4.4 车站应在售检票进口处和候车区设置电子

站牌和信息广 播设备，且车站可设置能提供交

互式的公交信息查询设备。

7.4.4 车站应在售检票进口处和候车区设置电

子站牌和信息广播设备，且车站可设置能提供

智能交互式的无障碍公交信息查询设备。

7.4.5 对外公众信息服务可通过互联网、广播、

公共信息查询台等途径发布。

7.4.5 对外公众信息服务子系统可应通过互联

网、手机应用、广播、公共信息查询台等途径

发布。



7.5 车辆定位 7.5 车辆定位安全系统

7.5.1 安全系统应包括监控数据智能分析子系

统、车辆安全预警子系统、驾驶员安全预警子

系统、站台安全预警子系统等。其中安全系统

关键功能包括准确高效的车辆定位。

7.5.1 车辆定位应包括卫星定位单元、车载单元、

地面定位单元、通信传输单元等。

7.5.2 车辆定位应具有下列主要功能：

1 车辆实时定位；

2 车辆位置、速度、运行状态等信息的采集；

3 车辆进出场站的识别；

4 为车辆车门、站台屏蔽门等开闭提供安全定位

信息。

7.5.3 当采用卫星系统定位时，定位误差不应大

于±10m，定位信息传输间隔不应大于 10s。

7.5.5 在建筑物或构筑物对卫星定位信号有干扰

和遮蔽处，可采用地面车辆定位方式进行定位。

7.5.2 车辆定位应包括卫星定位单元、车载单

元、地面定位单元、通信传输单元等。，并至

少具备下表所示功能。车辆定位应采用车载设

备卫星定位方式，在建筑物或构筑物对卫星定

位信号有干扰和屏蔽处，可宜采用地面车辆定

位方式进行定位。当采用卫星系统定位时，定

位误差不应大于±10m，定位信息传输间隔不

应大于 10s 宜不大于 5s。

表 7.5.2 车辆定位应具有下列主要具备的基

本功能

功能 实现

车辆实时定位 √

车辆位置、速度、运行状态等

信息的采集
√

车辆进出场站的识别

为车辆车门、站台屏蔽门等开

闭提供安全定位信息
√

7.5.4 车载单元应能将车辆识别及信号优先申请

信息提供给地面定位单元，并应能接收地面定位

单元的数据信息。

7.5.4 车载单元应能将车辆识别及信号优先申

请信息提供给地面定位单元，并应能接收地面

定位单元的数据信息。

7.5.3 监控数据智能分析子系统应接入车站、

停车场、调度中心及车辆内各视频、传感监控

设备，应具备监控数据智能处理、分析研判能

力，可支撑对站台、车辆及司机的实时安全运

行分析，分析结果应及时发送至通过各预警子

系统进行预警提醒。车站视频监控设备的监控

范围应覆盖整个站台、车辆停靠区和售检票

区。

7.5.4 运营车辆安全预警子系统应实时获取车



辆行驶道路、车门开关、乘客上下车等安全监

控分析信息，并应及时对车辆安全风险进行预

警干预。

7.5.5 驾驶员安全预警子系统应实时获取车辆

运营信息、驾驶行为智能分析等安全监控分析

信息，并应及时对驾驶员危险驾驶风险进行预

警干预。

7.5.6 应实现调度电话、进出站识别、电子候

车提示、广播、乘客信息查询、视频监控、站

台安全门控制、防盗报警灯功能。

7.5.7 视频监控信息应能够通过通信系统实时

传至调度中心。

7.6 票务系统

7.6.1 票务系统应由票务中心系统、车站售检

票装置、车载售检票装置和传输设备等组成。

7.6.2 票务系统宜采用自动式，辅以人工售检

票方式。

7.6.3 车站售检票系统应包括车站票务管理工

作，汇总统计检票、投币、刷卡、扫码、无感

支付等客流数据，定期生成统计报表。

7.6.4 票务系统的设计能力应满足高峰客流量

的需要，并有一定的预留。票务系统应能实现：

电子收费卡的检票及数据汇总、投币数据的汇

总、统计客流数据，并提供至运营调度系统。

票务中心系统应具有以下功能：

1 安全可靠的账务处理能力，能够将用户交易

信息安全存储于数据库，确保数据不会被篡改

或泄露；

2 高效便捷的账务查询能力，可以帮助用户快

速查询分账信息；

3 相应的审计追踪功能，能够按账单流水对账

务进行监督和核实；

4 自动分账功能，可以按照规定的分账规则，



实现账务的自动分账；

5 相应的银行支付功能，可以支持从指定银

行卡中支付分账款项；

6 账务报表输出功能，可以根据不同业务需

求，生成丰富详尽的报表；

7 完善的脚本设计功能，能够拓展新的账务交

易和费率变更；

8 灵活的后台管理界面，可以方便地配置、调

整分账规则。

7.6.5 采用车外收费的票务系统部署在调度中

心和场站站台，应包括票务中心系统和场站站

台设备。场站站台设备应支持 IC 卡、手机扫

码、无感支付等支付方式，宜具备与闸机结合

以控制闸口通行的功能。

7.6.6 采用车内收费的票务系统应包括票务中

心系统和车载设备，车载设备可包括电子收费

机、投币机。电子收费机和投币机在功能上可

互相补充，共同支持收费系统恰当地组织资源

获取过程。投币机是供乘客投入票款，完成收

费功能的机械设备；电子收费机是以电子车票

刷卡的方式收取票款的电子设备，应支持 IC

卡、手机扫码、无感支付等支付方式，并可与

车载信息终端互通。

7.7 通信系统

7.7.1 通信系统应满足传递语音、数据、图像

和文字等各种信息的需要。

7.7.2 通信系统应由传输网络、专用电话、无

线通信、广播、时钟及视频监控组成。

7.7.3 通信系统应预留远期发展的容量，具备

兼容与平滑升级的功能特性。

7.7.4 通信系统应具备快速响应、应急处理、

抢险救灾的能力。

7.7.5 通信系统应分布在 BRT 的所有系统中，



为调度中心、各个站点、车辆、停车场等提供

信息传输服务，应覆盖整个 BRT 的网络。

7.7.6 信息传输应具有高效性、准确性、实时

性、安全性等性能，延时应不超过 500ms。

7.7.7 通信系统的时钟应为整个 BRT 系统提供

统一的标准时间信息，并为各个子系统提供一

致的定时信号。

7.7.8 闭路电视中的通信子系统

1 有线通信系统必须采取防雷和接地措施，可

按现行国家标准《地铁设计规范》GB 50157

的规定执行。

2 车载系统内部通信网络，应采用串行数据总

线，应符合 GB/T 31455.3-2015 中 5.2 的规定。

3 场站站台系统内部通信网络，应采用 RS485

总线或以太网，应符合 GB/T 31455.3-2015 中

5.3 的规定。

4 有线通信的组网方案应权衡多方面要素进

行选择与设计，可考虑数据传输速度、工程实

施难度、造价成本、维护成本、升级成本、安

全性、稳定性等因素。

5 传输网络应能支持语音、数据、图像、文字、

视频等多方式媒体在同一个网络中的传输，可

采用星形拓扑结构、环形结构或星形、环形混

合结构等实现上述功能。

7.7.9

1 通信系统应将动态车辆信息（车辆运行时

间、车辆进出站、运行状态、拥挤程度）通过

无线通信的方式及时传送给边缘计算设备以

及调度中心，方便及时进行计算分析。

2 分析得到的信息应通过无线通信系统实时

发布，可通过互联网、移动终端、广播、公共

信息查询台等途径发布。

3 通信系统应通过无线通信的方式向乘客提

供行车路线、报站信息、行驶位置和方向、交



通换乘、天气、新闻等信息。

4 可根据实际情况在有条件的站台及车辆上

配备 Wi-Fi 网络。

7.7.10 车路协同发展中的通信子系统

1 保障安全

车车、车路之间的相互数据的传输宜通过

5G 网络技术降低时延，使得 BRT 车辆在行驶

过程中能够通过信息数据传输功能提前预知

前方道路的具体实况（如交通事故、拥堵情况、

与前车车距等），以提升公交车的驾驶安全性。

车路发展通信系统应及时将重大交通事

故的信息上传到系统后台，再由交通指挥中心

进行信息发布，使得途经此路段的车辆绕道行

驶，避免引发交通拥堵，在确保道路顺畅的情

况下，救援车辆和人员能够快速开展救治工

作。

2 保障效率

实现信号优先通过车路协同与边缘计算

的方式进行实时调控，以保障 BRT 车辆的运行

效率。

7.7.11 信息服务中的通信子系统

乘客信息服务应以实时、可靠、高效的通

信系统作为保障。

1 公众信息服务

由前端的检测设备、监控设备等获得的交

通运行状态、出行方案、交通事件等信息，宜

通过无线通信技术将信息及时传送给边缘计

算设备，以及调度管理中心，方便及时进行计

算分析。再将分析得到的信息通过无线通信系

统实时发布，可通过互联网、移动终端、广播、

公共信息查询台等途径发布。

2 站台信息服务

通信系统应将动态车辆信息（车辆运行时

间、车辆进出站、运行状态、拥挤程度），与



站台票务信息（站台扫码支付情况），通过无

线通信的方式及时传送给边缘计算设备以及

调度管理中心。调度管理中心应掌握车辆运行

的实时状态，并高效完成票务清算。车站宜配

备无线局域网 Wi-Fi，提高站台服务质量，方

便乘客在站台处查询乘车信息，为乘客在候车

的过程中宜提供免费的网络服务。

3 车辆信息服务

车辆上的通信系统应通过无线通信的方

式向乘客提供行车路线、报站信息、行驶位置

和方向、交通换乘、天气、新闻等信息。有条

件的 BRT 车辆宜配备无线局域网，乘客进入车

内可自动连接 Wi-Fi，不产生需由乘客个人负

担的流量费用，从而提高乘客的出行体验。

7.7.12 票务服务中的通信子系统

票务服务中的通信技术应顺应票务系统

无卡化、虚拟化、无感化的发展方向。用户的

移动终端 app 支付、扫码支付、人脸识别等无

感支付可借助 5G、北斗定位、RFID、视频/图

像识别等技术来实现。乘客的乘车环节与通信

子系统密不可分，系统需确保乘客收到信息的

及时性、实时性、全面性，同时具备改善乘客

出行体验、确保乘客出行的安全性及高效性

等。同时，在乘车环节，票务结算系统也应依

靠通信系统来实现，票务数据应通过无线通信

系统统一传送和存储到车站、边缘计算设备或

调度运营中心，便于实现数据查询、金额清算、

数据统计等功能。

8 运营车辆 8 运营车辆

8.1 车辆配备 8.1 车辆配备

8.1.1 运营车辆应优先选用环保节能、新能源的

公共汽车或无轨电车。

8.1.1 运营车辆应优先选用环保节能、新能源

的公共汽车或双源无轨电车。，新增车辆宜全

部采用新能源车辆。



8.1.2 运营车辆应按系统级别进行选配。应以特

大型公共汽车或无轨电车为主，辅助配备大型公

共汽车或无轨电车，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一级快速公交系统应主要配备18m特大型铰

接式公共汽车或无轨电车，辅助配备 10.0m～

13.7m大型和特大型公共汽车或无轨电车。

2 二级快速公交系统应主要配备 14m～18m特

大型铰接式公共汽车或无轨电车，辅助配备

10.0m～13.7m大型和特大型公共汽车或无轨电

车。

3 三级快速公交系统应主要配备 10.0m～13.7m

大型和特大型公共汽车或无轨电车。

8.1.2 运营车辆应按系统级别进行选配。应以

特大型公共汽车或无轨电车为主，辅助配备大

型公共汽车或无轨电车，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一级快速公交系统应主要配备 18m特大型

铰接式公共汽车或无轨电车，辅助配备

10.0m～13.7m 大型和特大型公共汽车或无轨

电车。

2 二级快速公交系统应主要配备 14m～18m

特大型铰接式公共汽车或无轨电车，辅助配备

10.0m～13.7m 大型和特大型公共汽车或无轨

电车。

3 三级快速公交系统应主要配备 10.0m～

13.7m大型和特大型公共汽车或无轨电车。

8.1.3 运营车辆配备辆数应根据系统客运能力选

择。

8.1.32 运营车辆配备辆数应根据系统客运能

力选择。，并应参考车型运力配备。

8.1.4 运营车辆宜采用低地板、低入口的车辆。

当采用高地板车辆时，应对应同高度站台加装安

全、可靠的乘客乘降导板装置。

8.1.43 运营车辆宜应采用低地板、低入口的车

辆。当采用高地板车辆时，应对应同高度站台

加装安全、可靠的乘客乘降导板装置。

8.1.5 快速公交系统应配备救援车辆。
8.1.54 快速公交 BRT系统应配备救援车辆。，

按系统实际需求测算配备。

8.2 车辆乘客门 8.2 车辆乘客门

8.2.1车辆乘客门方向应根据站台形式选择。双

侧停靠站台宜采用左开门，单侧停靠站台宜采用

右开门。

8.2.1 运营车辆乘客门方向和型式有右侧开

门、左侧开门、左右双侧开门，应根据站台形

式选择。双侧停靠站台宜采用左开门，单侧停

靠站台宜采用右开门。，宜采用左右双侧开门

型式，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机动车运行安

全技术条件》GB7258的规定。



8.2.2 车辆乘客门数量宜符合表 8.2.2的规定。

表 8.2.2 车辆乘客门数量

车辆长度 L (m) 车辆乘客门数量（个）

10≤L≤12（大型） ≥2

12＜L≤13.7（特大型） ≥2

14≤L≤18（特大型铰接车） ≥3

8.2.2 运营车辆乘客门数量宜符合表 8.2.2 的

规定。

表 8.2.2 车辆乘客门数量

车辆长度 L (m) 车辆乘客门数（个）

10≤L≤12（大型） ≥2—3

12＜L≤13.7（特大型） ≥2—3

14≤L≤18L=18（特大型铰接车） ≥3—6

8.3 车辆要求与等级配置 8.3 车辆要求与等级配置

8.3.1 车辆技术要求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

规定。

8.3.1 运营车辆技术和安全要求应符合国家现

行《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 7258）、

《客车结构安全要求》（GB 13094）、《客车

内饰材料的燃烧特性》（GB 38262）、《城市

公共汽电车车辆专用安全设施技术要求》

（JT/T1240—2019）等相关标准的规定。

8.3.1A 特大型、大型运营车辆应配置安全驾驶

辅助系统（ADAS）、驾驶员安全驾驶行为监

控设备和车辆停靠站台引导设备等安全系统

设备，技术要求应符合本标准 9.5条的规定。

8.3.1B 运营车辆应配置车载信号优先系统设

备，技术要求应符合本标准 9.5条规定。

8.3.2 车辆等级配置和可靠性应符合现行行业标

准《城市客车分等级技术要求与配置》CJ/T 162

的规定。

8.3.2 运营车辆等级和配置和可靠性应符合按

现行行业标准《城市客车分等级技术要求与配

置》CJ/T 162的规定。《公共汽车类型划分与

等级评定》（JT/T888）规定的特大型、大型

高二级指标和要求选择。双源无轨电车参照执

行。

8.3.3 车辆服务设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

公共汽电车客运服务》GB/T 22484的规定。

8.3.3 车辆服务设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

市公共汽电车客运服务》GB/T 22484的规定。

运营车辆应配置电子收费机和投币机、报站显

示屏、路牌、车辆运行位置显示牌等服务设备，

技术要求应符合本标准 9.5条规定。运营车辆

宜配置危险品检测、360环视、专用道抓拍设

备等安全设备，技术要求应符合本标准 9.5条



规定。

9 运营设备 9 运营设备

9.1 供电 9.1 供电设备

9.1.9 无轨电车的供电设备应满足：

1 充电连接装置应满足 GB/T 20234.1-2015 要

求。

2 充电系统设备应满足 GB/T 18487.1-2015 要

求。

3 系统电能损失应低于 20%。

9.1.10 充电桩的配电设备应满足：

1 充电连接装置应满足 GB/T 20234.1-2015

要求；

2 充电系统设备应满足 GB/T 18487.1-2015

和 GB/T 18487.2-2017 要求；

3 充电桩接地系统宜采用 TN-S。

9.2 通信 9.2 通信设备

9.2.1 通信系统应满足传递语音、数据、图像和

文字等各种信息的需要。

9.2.1 通信系统应满足传递语音、数据、图像

和文字等各种信息的需要。

9.2.2 通信系统应由传输网络、专用电话、无线

通信、广播、时钟及视频监控组成。

9.2.2 通信系统应由传输网络、专用电话、无

线通信、广播、时钟及视频监控组成。

9.2.3 通信系统应预留远期发展的容量，并具有

兼容和升级能力。

9.2.3 通信系统应预留远期发展的容量，并具

有兼容和升级能力。

9.2.4 在灾害或事故的情况下应能作为应急处

理、抢险救灾的设施。

9.2.4 在灾害或事故的情况下应能作为应急处

理、抢险救灾的设施。

9.2.5 系统技术性能应符合相应的国家现行标

准的规定。

9.2.5 系统技术性能应符合相应的国家现行标

准的规定。

9.2.6 通信传输系统应能实现调度中心与车站、

车辆，调度中心与上级单位，票务中心与结算分

中心之间的语音、数据、图像和文字的交互传输。

9.2.6 通信传输系统应能实现调度中心与车

站、车辆，调度中心与上级单位，票务中心与

结算分中心之间的语音、数据、图像和文字的

交互传输。



9.2.7 通信传输系统应能提供高速、稳定的信息

传输通道。

9.2.7 通信传输系统应能提供高速、稳定的信

息传输通道。

9.2.8 通信系统的传输网络应满足下列要求：

1 组网方案的选择应考虑数据传输速率、

工程实施难度、造价、可维护性、可扩展性和稳

定性等因素；

2 传输网络可采用开放式星型拓扑结构、

环形结构或星形、环形混合结构，应能支持语音、

数据、图像和文字在同一个网络内的传输；

3 数据传输应无明显的延时和抖动；

4 传输网络宜采用单模光纤链路的千兆以

太网技术组建。当不能铺设光纤链路时，可采用

无线接入或有线宽带接入；

5 调度中心与停车场、站台应通过网络连

接；

6 调度中心与上级主管单位、票务结算中

心可通过广域网连接。

9.2.8 9.2.1通信系统的传输网络应满足下列要

求:

1 组网方案的选择应考虑数据传输速

率、工程实施难度、造价、可维护性、可扩展

性和稳定性等因素；

2 传输网络可采用开放式星型拓扑结

构、环形结构或星形、环形混合结构，应能支

持语音、数据、图像和文字在同一个网络内的

传输；

3 数据传输应无明显的延时和抖动；

4 传输网络宜采用单模光纤链路的千兆

以太网技术组建。当不能铺设光纤链路时，可

采用无线接入或有线宽带接入；

5 调度中心与停车场、站台应通过网络

连接；

6 调度中心与上级主管单位、票务结算

中心可通过广域网连接。

9.2.9 专用电话应包括调度电话及车站、停车场

内的直通电话。

9.2.9 专用电话应包括调度电话及车站、停车

场内的直通电话。

9.2.10 调度员、车站值班员等固定用户与汽车

司机、防灾、维修、公安等移动用户之间，应设

置无线通信系统。

9.2.10 调度员、车站值班员等固定用户与汽

车司机、防灾、维修、公安等移动用户之间，

应设置无线通信系统。

9.2.11 通信系统的广播应能实现调度员和车站

值班员向乘客通告车辆运行以及安全、向导等服

务信息。

9.2.11 通信系统的广播应能实现调度员和车

站值班员向乘客通告车辆运行以及安全、向导

等服务信息。

9.2.12 通信系统的时钟应能为各线路、车辆、

场站提供统一的标准时间信息，为其他子系统提

供统一的定时信号。

9.2.12 通信系统的时钟应能为各线路、车辆、

场站提供统一的标准时间信息，为其他子系统

提供统一的定时信号。

9.2.13 通信系统必须采取防雷和接地措施，可

按现行国家标准《地铁设计规范》GB 50157的

规定执行。

9.2.13 通信系统必须采取防雷和接地措施，可

按现行国家标准《地铁设计规范》GB 50157

的规定执行。



9.2.14 现场扬声设备的选择应考虑建筑布局和

装修条件。

9.2.14 现场扬声设备的选择应考虑建筑布局

和装修条件。

9.2.15 视频监控系统摄像机的安装位置、数量

及安装方式应根据乘客流向、乘客聚集地等场所

综合考虑，在设置重要设施处也应安装摄像机。

9.2.15 视频监控系统摄像机的安装位置、数量

及安装方式应根据乘客流向、乘客聚集地等场

所综合考虑，在设置重要设施处也应安装摄像

机。

9.3 站台屏蔽门 9.3 站台屏蔽门场站站台设备

9.3.1 场站站台设备应包括电子站牌、发车显

示屏、站台屏蔽门、售检票设备、闸机、视频

监控设备、数字广播设备，宜包括岗前健康监

测、辅助定位和通信设备、自助查询设备，可

包括售货、温度调节等设备。

9.3.2 电子站牌应满足 JT∕T 1307-2020 的要

求。

9.3.3

发车显示屏

发车显示屏功能要求：

1 应具备显示线路、发车车号、发车时间和司

机信息功能；

2 应支持文字、图片和视频素材；

3 应具备自动和手动调节语音开关的功能；

4 应具备自动和手动调节语音音量的功能；

5 应具备内部时钟源，支持时钟同步，支持亮

度调节功能。

6 应至少支持 RS485 和以太网中的一种接口。

7 宜支持远程查看、远程重启控制、本地和远

程软件升级等功能。

9.3.1 站台屏蔽门应按车站形式、建设标准、气

候及环境条件等选用，可采用全高式或半高式。

9.3.2 站台屏蔽门应安全、可靠、检修方便、造

型美观。

9.3.3 站台屏蔽门设置数量应根据停车泊位数及

车辆的开门数量确定。

9.3.1 站台屏蔽门应按车站形式、建设标准、

气候及环境条件等选用，可采用全高式或半高

式。

9.3.2 站台屏蔽门应安全、可靠、检修方便、

造型美观。



9.3.4 站台屏蔽门应能集中控制及与车辆联动控

制，每组站台屏蔽门之间应互不干扰。

9.3.5 站台屏蔽门开门及关门速度，应满足运营

要求。

9.3.6 站台屏蔽门的通行净高不应小于 2.0m，宽

度宜比车辆门宽 200mm。

9.3.7 站台屏蔽门的技术要求应符合国家现行相

关标准的规定。

9.3.3 站台屏蔽门设置数量应根据停车泊位数

及车辆的开门数量确定。

9.3.4 站台屏蔽门应能集中控制及与车辆联动

控制，每组站台屏蔽门之间应互不干扰。

9.3.5 站台屏蔽门开门及关门速度，应满足运

营要求。

9.3.6 站台屏蔽门的通行净高不应小于 2.0m，

宽度宜比车辆门宽 200mm。

9.3.7 站台屏蔽门的技术要求应符合国家现行

相关标准的规定。

9.3.4 站台屏蔽门应符合：

1 站台应按泊位数与车门的数量和位置，设置

与车门位置相对的屏蔽门；

2 屏蔽门的净开度应至少比车门的净开度大

150mm；

3 屏蔽门宜采用半高安全门，其高度应小于

1200mm，滑动门高度应不小于 1050mm，屏蔽

门据站台边缘距离应不小于 200mm；

4 屏蔽门承受乘客冲击力应不低于 1000N；

5 屏蔽门滑动门在关闭过程的夹紧力应不大

于 150N；

6 屏蔽门所产生的噪声峰值不超过 70dB（A）；

7 屏蔽门应设置信号转换器、就地控制开关和

维修隔离开关。

8 屏蔽门宜加装伸缩式无障碍踏板。

9.3.5 站台售检票设备应采用自助形式，应支

持刷卡、投币、二维码方式，宜支持人脸支付

方式。

9.3.6

闸机

闸机应实现以下功能：

1 与售检票系统联动，完成检票后自动放行功

能；



2 客流数据统计，并能上报至票务中心系统；

3 正常服务模式，进站口显示进站提示信息，

出站口显示出站提示信息；

4 关闭模式，进入关闭状态，并显示提示信

息；

5 掉电模式，退出工作状态，释放闸锁；

6 紧急模式，由紧急按钮或紧急通知指令触

发，释放闸锁。

9.3.7 场站视频监控设备的监控范围应该覆盖

整个站台、车辆停靠区和售检票区，应具备红

外夜视功能、入侵检测报警功能，宜支持云台

控制功能。

9.3.8 数字广播设备应包含音频功率放大器、

广播话筒、音箱等设备，应实现调度员和车站

值班员向乘客通告车辆运行以及安全、向导等

服务信息。

9.3.9 自助查询终端应支持查询公交线路信

息、公交线路换乘信息、最佳出行路径信息及

其他与公共交通出行有关的信息，宜支持查询

旅游、餐饮、购物等城市生活信息。

9.3.10 岗前健康监测设备，应支持人脸识别、

体温检测、酒精检测、血压检测等功能。

9.3.11 辅助定位和通信设备，应在车载卫星定

位或通信异常时实现车辆的辅助定位，将车辆

位置等信息传输至车载智能终端和调度中心。

9.3.12 售货设备宜支持制冷功能，饮料售货设

备应满足《GB/T 28493-2012 瓶装、灌装和其

它封装饮料自动售货机性能试验方法》的要

求，售货设备的能效应满足《GB 26920.3-2019

商用制冷器具能效限定值和能效等级 第 3 部

分：制冷自动售货机》的要求。

9.3.13 自动扶梯应符合《GB 16899-2011》的

规定，并应根据交通流量确定载荷条件、合理

的选择和规划，确定相应的附加安全要求（或）



保护措施以及合理的使用要求。对于所采用的

附加安全要求和（或）保护措施，应按照 GB/T

20900-2007 的规定进行风险评价，以证实没

有产生新的风险。

1 公共交通型自动扶梯的倾斜角一般为 30°

或 35°；

2 检修盖板和楼层板踏面的防滑等级应至少

为 GB 16899-2011 的附录 J 规定的 R10 级；

3 扶手带的破断强度不应小于 25KN；

4 宜按 GB/T 31200-2014 的规定在公共交通型

自动扶梯出入口增加适当的安全标志，在出入

口畅通区域内及周围邻近处不应设置除安全

标志外的广告、告示、指示牌等易使人员停留

的信息发布形式。

9.4 其他设备 9.4 其他设备路侧设备

9.4.1 消防、照明、售检票、通风等系统设备应

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9.4.1 消防、照明、售检票、通风等系统设备

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9.4.1 快速公交路侧设备应包括公交优先路侧

单元、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机、道路交通信号灯、

违停抓拍设备。

9.4.2 公交优先路侧单元

安装在路侧，与路侧交通管控设备、车载单元

等交互信息，支持公交优先业务。

9.4.3 违停抓拍设备应支持检测违停在公交

专用道或驶入公交专用道的社会车辆，并自动

抓拍保存违法图像，图像取证应满足 GA/T

832-2014《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图像取证技

术规范》的要求。

9.5 车载设备

9.5.1 车载设备

车载设备应包含车载智能终端、报站显示屏、

路牌、车辆运行位置显示牌，宜包含 360环视、



公交优先车载单元和专用道抓拍设备，可包含

乘客计数器、电子收费机、投币机和危险品检

测。

9.5.2 车载智能终端

车载智能终端功能要求：

1 应符合 GB/T 31455.3中 6.1的规定，应支持

GPS、北斗及混合三种定位模式；

2 宜具备安全辅助驾驶、驾驶行为分析的功

能，安全辅助驾驶功能应包括，但不限于：前

项碰撞报警、车距过近报警、车道偏离报警、

行人碰撞报警。驾驶行为分析功能应包括，但

不限于：疲劳状态报警、疲劳驾驶报警、长时

间不目视前方报警、抽烟报警、接打手持电话

报警、驾驶员不在驾驶位置报警、双手同时脱

离方向盘报警、未系安全带报警功能。

3 宜具备盲区监测功能，支持通过视频分析

识别驾驶盲区内的车辆、行人、障碍物，并通

过灯光、声音等方式提醒驾驶员。

9.5.3 报站显示屏

报站显示屏应实现：

1 内置 GB/T 2312《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

集》的二级汉字字库、数字、符号和全部大小

写英文字母；

2 字库点阵数据扩充功能，并将扩充数据存储

于非易失性存储器；

3 至少能存储 200个车站的中英文车站信息；

4 向乘客显示报站信息的功能；

5 随环境照度自动调节亮度；

6 显示屏的刷新频率应不低于 100Hz。

9.5.4 车辆运行位置显示牌

车辆运行位置显示牌宜采用 LCD 显示屏，应

标示当前线路全部车站，应标示车辆当前运行

车站和车辆运行方向，应标示即将到达站点的

换乘信息。



9.5.5 公交优先车载单元

公交优先车载单元应实现：

1 车载单元与路侧单元自组织网络并保持通

信；

2 将线路类型、晚点时间、车辆位置、载客

量等信息发送至交通信号控制系统；

3 将交通信号控制系统的反馈信息发送至车

载信息终端；

4 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机、道路交通信号灯应

满足 GB/T 39900-2021《道路交通信号控制系

统通用技术要求》的要求，公交优先的控制方

式应满足 GA/T 527.6-2018《道路交通信号控

制方式 第 6部分：公交车交叉口优先通行控

制规则》。

9.5.6 专用道抓拍设备

专用道抓拍设备应能自动识别占用公交专用

道的社会车辆，并进行图像抓拍，图像取证应

符合 GA/T 832—2014《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

为图像取证技术规范》的要求。

9.5.7 乘客计数器

乘客计数器应实现对沿途各车站上下车乘客

人数和车厢内总人数的自动统计记录，准确率

在 90%以上。

9.5.8 电子收费机、投币机

应支持 IC 卡、二维码支付方式，宜支持人脸

识别支付方式，人脸识别比对速度应小于

200ms。


